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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集团气候恢复力政策

本政策是《正大集团环境政策和指南》的一部分。

以人类活动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是一项严峻的全球挑战，可能会

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因此，正大集团决心以气候管理原则开展

业务。正大集团将低碳发展措施融入其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减少业务运营对气

候变化的影响。正大集团的气候管理战略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即将全球气温升

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C的范围内，在 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正大集团承

诺根据“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的标准和建议制定减排目标，以确保在短期、中期和

长期实现最具雄心的减排目标。

此外，正大集团设定了到 2030年实现运营范围内净零碳排的目标，并计划到

2025年种植 2000万棵树。正大集团鼓励员工、业务伙伴、承包商和利益相关方减少

业务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持续支持在整个价值链中使用可再生能源。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正大集团制定了以下指南：

1. 与整个供应链的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目标、战略和指南，以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并适应气候变化；与相关国际气候框架保持一致，包括联合国《巴

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

2. 将“内部碳价格”纳入战略业务，并作为业务规划和投资决策的指南。

3. 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机遇，以及在产品和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评

估其对的业务运营的影响，并针对气候问题实施有效的管理方法。

4. 在考虑气候适应措施的情况下设计和开发产品、服务和操作流程，以减少

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

5. 实施可持续采购，优先考虑对气候影响较小的原材料、产品、服务和解决

方案，并采取控制措施打击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并支持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包括森林地区的碳汇。

6. 在整个供应链中有效和最高效地促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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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发和应用新技术与创新，将其应用到业务运营中，以减少能源消耗和整

体温室气体排放。

8. 采取措施实现零食物浪费和零废弃物填埋，以减少废弃物管理对气候的影

响。

9. 提高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在业务经营中的比重。

10. 鼓励在农业生产中有效使用化肥，促进碳汇和减少农业生产中的温室气体

排放。

11. 在业务运营中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活动，并探索可靠的碳抵消措施以实

现净零碳排放。

12. 确保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允

许的数量。

13. 提供透明的治理和审计流程，以监控气候变化管理的进展和审查其行动计

划。

14. 建立绩效跟踪系统，按照国际公认标准报告范围 1（直接排放）、范围 2

（能源使用的间接排放）和范围 3（其他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15. 制定并定期审查应急准备行动计划，以保持业务连续性。

16. 支持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并就气

候恢复力与经营国/经济体和国际层面开展合作。

17. 定期与员工、供应商、业务伙伴和利益相关方沟通，以提高其对气候恢复

力的认识。

18. 每年通过《可持续性发展报告》或其他相关披露方式向利益相关方披露气

候恢复力目标的绩效和进展。

正大集团的董事、高管和员工必须遵守法律、规则、法规、标准以及本《气候恢

复力政策》，以及其他与气候恢复力相关且适用的政策和指南。


